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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探讨

张嫒佳

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成都　610059

摘　要：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阶段，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有着显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对其开展针对性的研究，

不仅是近年来我国司法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进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实践审理工作的现实

需求。文章就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进行探讨，旨在帮助我国法院、法官解决实践审理期间的举证责任分配难题，

作出最为公正、公平的裁判结果，且在宏观推动我国司法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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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背景下，民间借贷活动频繁度不

断提升，故而也引发了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民间借贷纠纷

司法案件。尽管 2020 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民间借贷

案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中，为此类案件纠纷审理一系列事实认定提

供了依据，但对于民间借贷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纠纷问题，并

未做出清晰、明确的规定，如此便导致案件审理期间时有举

证责任分配合理性不足问题的出现。故而，对民间借贷纠纷

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开展分析，是促进人民法院审理此类案

件期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减少案件审判结果争议的有效研

究行为。

1. 举证责任内涵

在民事审判实践工作中，举证责任占据高度重要的地

位，对于举证责任的内涵可自多维度进行分析。其一，站在

行为责任学说视角下，举证责任，是在案件 审理期间，当

事人负责对自身诉讼主张来提供相应的证据。案件审理期

间，倘若不归属于“免证事实”，则当事人必须进行证据的

提供。该观点隶属诉讼行为，旨在确定由哪一方当事人举证。

在双方当事人均作出举证行为期间，此刻举证责任会来回转

移。站在危险负担学说视角下，举证责任，是在案件审理阶

段出现难以查明真伪的情况，此刻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需要承担不利审判的责任。该学说下，结合了案件真实情况

难以查明、举证责任，要求当事人在无法证明事实真伪、举

证不能前提下必须承担不利的审判结果，并且该学说也为人

民法院面对无法查明情况的案件提供了审判依据。双重含义

学说之下，举证责任覆盖了行为层面的责任、结果层面的责

任，并且该理论认为行为举证责任可实现来回转移，但结果

举证责任，则需要由法院机构进行预先设定，从而在案件审

理期间当遇到难以查明真伪时加以引用。

2. 民间借贷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的制约问题

在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期间，举证责任分

配的制约问题主要集中在举证规则下的可操作性不足，以及

举证分配规则应用期间当事人仅有借款凭证时的举证责任

分配。

2.1. 可操作性不强

民间借贷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期间，其审判原则可操

作性不强，主要体现在如下维度。第一，对于“主张”表述

语义模糊，难以实现正确定位。“主张”这一词汇在不同标

准下，可划分为消极主张与积极主张。针对同一个待证明事

实而言，被告反驳的性质，在司法实践期间也有着不同的理

解。例如被告 A 对于原告 B 提出的“双方之间具有借贷关

系”这一主张进行反驳，不承认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亦

或是在审理期间称双方关系并非借贷关系，而是归属于其他

关系，此刻被告 A 的反驳隶属积极主张或是消极主张。不

同地区法院、不同法官可能存在不同理解，而对“主张”的

模糊将对举证责任分配产生影响。

第二，目前，法律审判期间并未明确待证事实应当由

被告或是原告当事人提出。案件审理诉讼期间，通常法官会

习惯于站在消极中立角色视角下，不可主动针对当事人未作

出主张的事实进行裁决。然而诉讼活动期间，要求案件的要

件事实必须高度明确。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期间，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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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其诉讼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然而双方当事人，通常

针对相同的待证事实会秉持不同主张，这一主张可能是积

极、消极主张，或是提出否认甚至是抗辩。不同主张所对应

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有所差异，当被告对原告的主张作出反

驳，一定概率会构成消极主张亦或是抗辩主张，但目前法律

条款仅针对诉讼主体事实主张提出相关要求，并未对不同性

质主张所适用的具体规则加以描述。在各地法院审理民间借

贷纠纷期间，大量民间借贷案情有着较高复杂度，经常出现

当事人仅持有单一的证据，无法以其他证据证明自身主张真

实性。此刻，案件的事实真伪难以辩证，倘若依据举证责任

下的一般原则，即由劣势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此时一定概

率会导致审判结果公平、公正性下降。

2.2. 当事人仅持有借款凭证期间的举证责任分配

该问题主要来自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下当事人关系的

复杂性。民间借贷活动中，借贷主体之间为朋友、亲戚、同

事关系的情况十分常见，借贷双方往往基于相互信任或是

“情面”上的问题，在发生借贷行为期间未严格签署相关协

议、合同，仅做口头承诺，在发生纠纷期间，当事人受众往

往仅持有借款凭证如汇款单等，如此便导致审理阶段因证据

不足，无法确认双方是否为借贷关系。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

曾指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非是对契约精神的重视，其实一

种行为的规矩熟，人们对于这一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便相信

其可靠性。站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角度分析，在借贷关系中，

凭证是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借贷事实是否存在的关键证据，

借贷凭证通常包含多个种类，如欠条、收据、银行汇款单等。

若接待凭证受到双方当事人的质疑，此刻当事人必须基于其

他证据来排除法院方面对证据的怀疑，即让法官信服。然而，

当下我国法律规范层面与理论层面，针对借贷凭证真实性应

当由哪一方当事人来承担鉴定问题并未作出明确、清晰的规

定，理论、立法双重层面的缺失，往往造成此类案件审理结

果“同案不同判”。

此外，因证据的缺失，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司法实践

期间，不同地区的法院针对仅有汇款凭证的纠纷案件，对于

举证责任的分配有着较大差异。目前，此类案件分配结果包

含两种，第一为原告继续对其主张进行举证，第二是由被告

对其主张进行举证。尽管 2020 年《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

旧版《解释》第 17 条作出了修正，但仅仅改变了条款的位置，

并未实质性进行内容层面的完善。因此，在实际审理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阶段，对于仅仅持有借款凭证的现象，法院针对

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并未得到有效改善。

3. 完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举证责任分配的策略

3.1. 加强立法完善，区分“否认”或“抗辩”

对于“主张”表述模糊的问题，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民

间借贷纠纷实际案情，来区分被告主张的申辩属于“否认”

或是“抗辩”，在不同类型申辩下，对于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的适用性将带来不同影响，而区分二者，其意义在于让法官

明确需要承担举证不能不利后果的当事人。

诉讼当事人，针对相关事实或是证据提出反驳期间，

主要包含否认、抗辩两种类型。否认，即当事人一方，对另

一方主张的“双方存在的法律关系”不予承认，亦或是认为

同另一方当事人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该类型下涵盖积极否

认、单纯否认、推论否认。抗辩，则是当事人一方，提出了

与对方不同的法律关系或是案件事实，其目的旨在排斥对方

主张。该类型下，包含主张权利限制，权利消灭、权利妨碍

三种情况，其中权利限制下又可氛围不安抗辩权、主张先履

行抗辩权。对于“否认”和“抗辩”的区分，关键要点在于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张，彼此是否存在相容性。其中，“否认”

是针对原告的主张表示否定态度，存在相容性，而“抗辩”

则是被告排斥原告请求，并提出全新要件事实，不存在相容

性。例如，纠纷案件中，被告 A 不承认同原 B 告具有借贷关系，

或是被告 A 认为自身与原告 B 有着其他法律关系，如赠与、

买卖等，而并非借贷关系。此外，在被告主张已经将钱款偿

还的情形下，此刻也归属于抗辩。

尽管《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 16 条款已经对“抗辩”

一词作出使用，但站在严格意义角度，这一、“抗辩”并

非为证据法学中的抗辩，不可代表实际审阶段诉讼主体的反

驳。抗辩的功能，旨在阻碍行使请求权，而否认的功能则是

对对方的 请求权加以否定。故而，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

期间，法官需要以案件实际情况为依据，同时考量被告申辩

具体内容，对其性质加以判断。例如，若被告对原告所主张

的双方借贷事实关系进行反驳，此刻可能形成消极主张，亦

有可能形成抗辩主张。在被告反驳隶属否认期间，则被告无

需承担结果意义层面的举证责任。反之，若被告的反驳隶属

抗辩，则此刻应判定被告需要承担结果层面的举证责任。

3.2. 对仅有借款凭证的举证责任分配使用规则加以完善

目前，我国现行法律针对民间借贷纠纷期间仅有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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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情况下的鉴定责任分配相对抽象化与原则化，倘若诉讼

当事人无法进行其他相关证据的提供，且双方均秉持消极态

度，在审理期间均不申请鉴定，此刻必然有一方当事人需要

承担不申请鉴定所带来的回购过。“鉴定责任”，实际上对

于诉讼而言是一种 “负担”，而并非当事人的义务，隶属

承担举证责任在申请鉴定层面的“缩影”，因此鉴定责任在

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分配操作，会一定程度受到法官心证状态

的影响。

故而，对于应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鉴定责任，在实际案

件审理期间往往依赖于法官的心证更倾向于哪一方。结合以

往大量案例分析，可整理出目前在当事人仅持有借款凭证情

况下，司法审理阶段的鉴定责任分配结果集中于如下四种：

第一，当事人一方提出借款凭证，法官并未对借款凭

证证据的真实性确信，原告方并未达到初步证明的要求。此

刻，要求继续举证，直至让法官产生确信，故而申请鉴定的

责任，由证据提供方承担。

第二，提交借款凭证后，要求原告对借款凭证形式真

实性加以举证，包括笔迹清晰流畅情况、外观瑕疵情况、内

容正确性等。与此同时，原告需要对其主张的借款事实进行

整体、完整陈述，让法官初步对借款凭证产生确信，此刻，

法官对于原告所提供的借款凭证为确信状态，则由被告承担

举证责任，此刻举证目的在于将法官的确信拉回被告一方，

或是将原告提供的证据推向真伪不明确状态。若为完成该目

的，则被告方需要承担申请鉴定责任，反之则由原告方承担

该责任。

第三，当事人一方提出借款凭证，法官对证据真实性

暂时性产生确信，被告方继续针对证据提供相反的证明，将

法官暂时确信的证据推翻。该情况下，法官对于证据的真实

性，其心证再次回归到真伪不明，亦或是直接认定证据为假

冒，此刻则由证据的提出者承担举证责任。

第四，若纠纷案件双方，针对借款凭证真实性，均提

出了有力证据，让法官心证无法倾向于任何一方。此刻，借

款凭证将处于真伪不明状态，而举证责任，则由证据的提出

者来承担。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原告仅可提供借款凭证这

一单一证据，此刻原告主张的证据只可初步证明双方金钱来

往，不足以证明双方的借贷事实，汇款凭证除证明双方借贷

关系，对于加工承揽、买卖乃至赠与等其他关系亦具有证明

力，故而在发生原告仅持单一借款凭证期间，法院应要求原

告继续进行证据的收集、提供，进一步证明借贷关系的存在。

当原告仅能主张汇款凭证等此类单一证据，法院认为原告所

提供的证据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借贷关系，此刻原告等于初步

完成了举证责任，而被告方需要对其主张双方之间不存在借

贷关系或存在其他法律关系进行举证。此外，若法官无法基

于现有证据，对双方是否不存在借贷关系进行判定，即证据

真伪不明，则应要求原告对其主张继续进行证据提供，即承

担举证责任。

结语：

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中被称为“诉讼脊梁”，其在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实践案件审理中，为

确保举证责任分配的公正、公平性，相关司法部门可借鉴本

文进行法律覆盖、原则的完善，更加合理地解决、审判民间

借贷纠纷案件，有效减少同案不同判现象，有效维护法律的

公正性以及当事人法律权益、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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